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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 林 学 院 文 件
桂院政办质监〔2024〕1 号

学校办公室关于开展规范民办高校办学行为
专项行动的通知

各二级学院，各单位：

根据《自治区教育厅关于开展规范民办高校办学行为专项行

动的通知》（桂教民办〔2024〕3 号）文件精神，经研究，决定

于 5 月 9 日至 6 月 8 日开展规范民办高校办学行为专项行动（以

下简称“专项行动”）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工作目标

通过专项行动，全面排查学校在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法人

治理、资产与财务管理、招生工作、办学条件、教育教学管理、

教师队伍建设、平安校园建设等八个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结合

2023 年度年检问题清单，以问题为导向，坚持源头整治、系统

整治、从严整治的原则，建立问题整改任务清单，以问题的整改

推动学校规范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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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任务分解

见附件《桂林学院开展规范民办高校办学行为专项行动重点

任务分解表》（简称《任务分解表》）。

三、时间安排

（一）动员部署阶段（2024 年 5 月 10 日前）。成立专项行

动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专项行动工作布置会，部署专项行动任务

要求。发展与质量评估处于 5 月 10 日前向自治区教育厅报送专

项行动联系人信息表。

（二）全面摸底阶段（2024 年 5 月 13 日前）。各责任部门

针对专项行动重点任务内容，对照《任务分解表》和政策文件清

单（见发展与质量评估处印制《规范民办高校办学行为专项行动

政策文件汇编》），逐项开展自查自纠，查找存在问题和风险隐

患，列出存在问题整改清单。

（三）立行立改阶段（2024 年 5 月 20 日前）。各责任部门

针对自查发现问题，坚持有漏必补、有错必纠、违规必纠、立行

立改原则，研究制定整改方案，明确整改措施、时限和责任人，

根据整改措施、立行整改，确保问题整改到位。发展与质量评估

处于 5 月 20 日前向自治区教育厅报送专项行动检查情况总结及

问题清单汇总。

（四）接受督查阶段（2024 年 5 月 31 日前）。各责任部门

做好接受自治区教育厅专项行动工作组进校实地督查工作。

（五）总结提升阶段（2024 年 6 月 8 日前）。各责任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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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总结专项行动工作经验，查漏补缺，完善管理制度和机制，

形成专项行动工作总结报告，由发展与质量评估处于 6 月 8 日前

报送自治区教育厅。

四、工作要求

（一）高度重视，加强领导。成立学校专项行动工作领导小

组和专项行动工作专班，加强组织领导，建立健全各责任部门间

工作联动、形势研判和应急反应机制，确保专项行动各项任务要

求落实到位。领导小组组成人员名单如下：

组 长：诸葛长

副组长：杨树喆 唐文红

成 员：刘文革 杨庆庆 何 玲 蒋 毅 蒋桂艮

专项行动工作专班组成人员名单如下：

班 长：杨庆庆

副班长：秦丽芸 蒋远宏

成 员：廖 莎 沈 云 李久华 王 忠 何秀梅

杨杰夫 江 仿 陈 琳 邢福生（监事）

（二）边查边改，以查促改。全校及各责任部门要坚持“当

下改”和“长久立”相结合，针对学校存在的问题和风险，逐项

建立台账，立行立改。对于需长期整改的问题，要常抓不懈，挂

账督办。同时，要建立信息报送机制，对排查发现的重大问题要

及时研处，并按程序报送自治区教育厅。

（三）建章立制，惩防并举。全校及各责任部门要建立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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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桂林学院开展规范民办高校办学行为专项行动重点任务分解表

重点任务及要求 重点内容 存在问题 整改措施 完成时间 整改成效 责任部门 备注

（一）

党建和

思想政

治工作

方面

对照《关于加

强民办学校党

的建设工作的

意见（试行）》

（ 中 办 发

〔 2016 〕 78

号）、《中共

中央办公厅关

于印发〈党委

（党组）意识

形态工作责任

制实施办法〉

的通知》（中

办发〔2020〕

22号）等要求，

全面排查学校

党建和思想政

治工作情况。

1.1学校党组织议事制度

是否健全，是否按要求召

开会议审议学校重要办

学事项。

学校办公室

1.2党组织职责是否落实

到位，关于学校党的建

设、思想政治工作和德育

工作等事项是否由党组

织研究决定，党组织在涉

及教师引进、课程建设、

教材选用、学术活动、对

外交流等教育教学重要

事项是否把好政治关，党

组织是否参与讨论研究

涉及学校发展规划、重要

改革、人事安排、招生考

试等和师生员工切身利

学校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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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相关的重大事项。

1.3 学校是否落实“双向

进入、交叉任职”制度。
党委工作部

1.4学校党组织负责人是

否履职到位，是否按规定

每年度向委派机构报告

学校办学情况，及时报告

学校不规范办学行为和

影响发展改革稳定的问

题。

党委工作部

1.5学校意识形态工作责

任制是否落实到位，是否

强化意识形态阵地管理，

维护学校意识形态安全。

党委工作部

1.6学校是否开足开齐思

政课，配齐思政课教师，

完善思政课教师评价机

制，加大思政课教师激励

力度。

教务与产教融合处

（二）

法人治

完善法人治理

结构，规范内

2.1 章程制定、修订是否

合法合规，是否严格按照

学校办公室

董事会秘书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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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方面 部管理。 章程办学。

2.2 学校董（理）事会的

产生办法、人员构成、权

限、任期、议事规则等是

否明确。

学校办公室

董事会秘书处

2.3 学校董（理）事会是

否按照章程规定按期开

会，学校重大事项决策、

重要干部任免、重要项目

安排和大额资金的使用

等“三重一大”事项是否

经董事会议决定。

学校办公室

董事会秘书处

2.4 学校董（理）事会是

否定期专题学习相关法

律法规，依法依规行使决

策机构职权。

学校办公室

董事会秘书处

2.5 董（理）事会履职是

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办教育促进法》第二十

二条等法律法规和学校

章程规定。

学校办公室

董事会秘书处

2.6学校监事会组成是否

符合规定，监事会是否按

章程规定对学校办学行

为进行监督。

学校办公室

董事会秘书处

学校监事会

2.7学校校长聘任是否符 学校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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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规定程序，校长是否符

合任职资质要求，是否按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

教育促进法》第二十五条

等法律法规和学校章程

的规定履行职权。

董事会秘书处

（三）

资产与

财务管

理方面

对照《广西壮

族自治区民办

高校财务管理

办法（试行）》

（ 桂 教 规 范

〔2024〕2 号）

要求，加强学

校资产和财务

管理工作。

3.1 学校财务管理办法、

监督检查制度是否建立

健全。

财务处

3.2 年度预、决算报告是

否按程序制定并报主管

部门备案。

财务处

3.3 学校重大投资、大额

资金支付是否履行“三重

一大”程序。

财务处

3.4学校收入是否存放在

以学校名义开设并报教

育主管部门备案的银行

账户上。

财务处

3.5学校法人财产权是否

落实到位。

学校办公室

董事会秘书处

资产与设备管理处

（四）

招生工

对照高校招生

“十严禁”“30

4.1是否按照年度招生计

划开展录取工作。
发展与质量评估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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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方面 个不得”“八

项基本要求”

等规定，对招

生入学工作进

行全面排查。

4.2招生简章和广告是否

备案后发布。
发展与质量评估处

4.3学校是否存在虚假宣

传、以承诺录取为名向考

生收取费用、未批先招、

超计划招生、委托中介机

构招生等违规行为。

发展与质量评估处

（五）

办学条

件方面

学校教育教学

设 置 达 到 标

准，要对学校

教室、图书馆、

宿舍等校内建

筑设施进行排

查，同时确保

基本办学条件

指标达到国家

规定要求。

5.1学校校舍是否完成消

防和竣工验收，是否办理

不动产权证手续。

后勤保卫处

5.2 学校生均占地面积、

生均校舍面积、生均教学

仪器设备值、生均图书、

生师比、具有研究生学历

教师占比、具有高级职务

教师占比等指标是否达

标。

后勤保卫处

资产与设备管理处

图文信息中心

人力资源处（部）

（六）

教育教

学管理

方面

加强教育教学

管理，保证人

才培养质量。

6.1学校教学管理制度是

否完善。
教务与产教融合处

6.2教学管理部门机构是

否健全，人员配备是否充

足。

教务与产教融合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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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人才培养方案是否科

学合理，课程是否有教学

大纲。

教务与产教融合处

6.4教师授课、督导听课、

考试组织及管理、教学质

量保障及监控等教育教

学过程是否严格执行国

家有关规定。

教务与产教融合处

发展与质量评估处

6.5学校学生实习管理制

度是否健全，是否规范学

生实习报备和审批制度，

组织学生实习是否符合

有关规定。

教务与产教融合处

（七）

教师队

伍建设

方面

教师队伍作为

学校发展的第

一资源，优先

保障、优先配

置。

7.1学校是否落实师德师

风建设各项要求，是否严

格落实从业禁止制度和

教职员工准入查询制度。

人力资源处（部）

7.2 学校生师比是否达

标，是否具备教师资格。
人力资源处（部）

7.3学校是否按规定与教师

签订劳动合同，保障教师工
人力资源处（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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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及各项福利待遇，是否存

在拖欠教师工资待遇及“五

险一金”的情况。

7.4学校是否落实在学费

收入中安排一定比例资

金用于教师培训。

人力资源处（部）

7.5民办高等职业院校专业

课教师中“双师型”教师占

比是否达到50%的要求。

——

（八）

平安校

园建设

方面

平 安 校 园 建

设，坚守安全

稳定底线。

8.1学校是否建立健全安

全稳定制度。
学校办公室

8.2 是否按要求落实人

防、物防和技防措施。
后勤保卫处

8.3是否健全突发事件应

急处置机制和涉稳网络

舆情应对机制。

学校办公室

后勤保卫处

8.4学校安全教育和应急

演练落实情况。

后勤保卫处

学生事务处（部）

8.5学校是否按要求开展安

全隐患排查及整治情况。
后勤保卫处

桂林学院学校办公室 2024 年 5 月 13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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